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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我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CEDAW）第2次國家報

告已公告於本院性別平等會網站CEDAW專區／國家報告（h

ttp://www.gec.ey.gov.tw/news.aspx?n=D9EB035103686D

4C&sms=B1994CB005CB173C）供下載參閱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

、高雄市政府、桃園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

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

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

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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